事業單位處理職場性騷擾自我檢核注意事項
雇主應如何正確處理「職場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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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產生的描述]建立申訴機制:
受僱者有10至29人: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受僱者達30人以上: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新北市勞工局已訂定參考範例，詳見QRcode)
2.「知悉」事件立即啟動:
請留意!不論僱用受僱者多寡，雇主只要知悉有性騷擾事件，就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事件
	非因申訴(如傳聞、新聞事件、他人轉告)而知悉性騷擾事件

	1.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
2.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服務。
3.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4.對行為人為適當懲戒或處理
	1.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釐清。
2.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3.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4.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服務。


3.事業單位依受僱者人數不同，相關法定規範：
	僱用受僱者人數
	申訴處理單位
	申訴調查小組

	100人以上
	1. 依規定須組成
2. 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的專業人士，女性成員不得低於2分之1
	1. 依規定須組成
2. 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30 人以上
未滿100人
	1. 
	1. 未規定須組成
2. 可由「申訴處理單位」指定適當內部成員，或委由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協助調查

	未滿30人
	1. 未強制組成
2. 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3. 可委由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調查


    ※具性別意識的外部專業人士可由「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查詢



4.性騷擾事件雇主自主檢核表:
□1.至勞動部「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進行通報；調查完畢亦須通報結果
□2.依事業單位內部訂定之性騷擾防治規範處理
□3.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隔離措施，或適度調整工作內容/場所
□4.設身處地關懷申訴人，確認是否需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服務
□5.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
□6.辦理性騷擾防治相關教育訓練
□7.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善盡保密義務
□8.依僱用人數，組成申訴處理單位及調查小組，並注意性別比例及成員是否包含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9.調查應自接獲申訴翌日起2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10.如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依情節輕重對行為人適當懲處。
□11.調查結果(附理由的決議)，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行為人。

5.應以積極、謹慎態度處理性騷擾申訴案件，切勿有以下常見錯誤：
	常見錯誤(X)
	正確處置(O)

	被害人雖有向事業單位提出申訴，但因被害人亦向勞工局申訴或警局報案，事業單位即表示靜待公部門結果再處理。
	無論被害人有無向公部門反映，只要事業單位接獲申訴或知悉性騷擾事件，均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性騷擾行為人即為負責人本人，逕認未有性騷擾事件，而忽略其他應採取的協助措施。
	為求公平公正，負責人應自行迴避，委由他人調查，但仍應依法採取糾補措施。

	認為被害人未主動提申訴、未填寫申訴書，故消極處理性騷擾事件。
	申訴不以書面為要件，知悉性騷擾事件即應啟動程序(確認申訴意願、採取糾補措施等)

	未注意被害人隱私，散播事件內容予非必要第三者，造成二次傷害。
	保護被害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對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安全考量外，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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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產生的描述]
其他資訊請洽
「新北勞動雲→就業安全→雇主職場性騷擾防治義務」
網址為https://gov.tw/Dm1
電話: (02)2967-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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